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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教育局日前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有偿补课专项整治工作，
旨在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教师从教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剑指六类违规行为】
●中小学校组织或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
●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
●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或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组织、个人发起的有偿补课
●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及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
通知明确指出，对于违反规定的学校和个人将予以严肃处理。违规学校将

视情节受到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导及
相关部门的责任。违规教师将面临从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直至相应行政处分等不同程度的教育与惩戒。
【公开征集举报线索】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人事科：0471-4606412；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0471-
4606936；机关纪委：0471-460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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